中山市人民医院团委2026年春节慰问品采购项目

一、项目基本信息

1.项目名称：中山市人民医院团委2026年春节慰问品采购项目

2.采购单位：中山市人民医院团委
3.采购用途：用于春节期间慰问单位在岗职工传递节日关怀

4.采购预算：人民币2.5万元（大写：贰万伍仟圆），投标报价不得超过预算金额，否则按无效标处理

5.采购数量：共计220份，具体可按慰问科室类别拆分，按照科室人数

6.礼盒内容：新春慰问点心礼盒，具体内容由供应商组合
7.交付期限：最迟于2026年 2月 14日前完成全部慰问品的交付及验收，确保春节前发放到位

二、慰问品核心要求

（一）总体原则

1.安全性：所有产品需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、食品安全标准（食品类）、无质量隐患，无过期、变质情况

2.包装要求：包装需简洁大方、贴合春节节日氛围（可含福字、春联元素等），防潮、防震、便于搬运和发放，外包装标注产品名称、生产厂家、保质期（食品类）等信息

三、供应商资质要求(提供复印件，加盖公章)*
1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，经营范围包含本次采购产品的生产或销售

2.具备食品经营许可证（若供应食品类产品）

3.具有稳定的供货能力和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，能保障按时足量交付，提供承诺函，加盖公章
四、交付与验收

1.交付地点：中山市人民医院行政楼c2会议室
2.采购方现场查验产品数量、规格、包装、保质期等，符合本需求文件要求的方可验收通过

3.若发现产品质量不合格、数量短缺、包装破损等情况，供应商需在 3 日内无条件更换或补齐

4.售后服务：产品交付后 15 日内，若出现质量问题，供应商需及时响应并提供退换货服务

五、报价要求

1.报价为含税总价（含产品成本、包装费、运输费、装卸费、税费等所有相关费用），一次性报价，后续不再追加其他费用

2.报价单需明确列出各单品的单价、数量、总价，以及慰问品组合明细

3.投标方需提供详细的报价说明，包括成本构成、优惠政策等

六、其他条款*
1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允许转包、分包。提供承诺函，加盖公章
2.招标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本需求文件进行调整，调整内容将以补充通知形式告知所有潜在投标方

3.未尽事宜，由双方协商签订采购合同明确

